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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2022年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2022年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城建”、

“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权代理人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代理人”或“华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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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滨江城建

法定代表人 金京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绿地紫峰大厦 B座 33楼 3315室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绿地紫峰大厦 B座 33楼 3315室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246003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2年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22滨江债/22安庆滨江债。

债券代码：184429.SH/2280254.IB。

发行规模：人民币3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

票面利率：4.00%。

起息日：2022年6月20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9年每年的6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至2029年每年的6月20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3、4、5、6、7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20%、

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

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担保情况：由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券债权代理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00亿元，其中2.00亿元原计划用于

安庆市迎江区智慧农贸市场（一期）项目建设，1.00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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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根据《关于召开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4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发行人变更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将尚未使用的

1.44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安庆市迎江区未来科技城项目。

三、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披露的《安庆市滨江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发行人就取消监事

会和变更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

1、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情况

发行人原监事会成员为程启军、汪杨、潘星星、苏明、唐明。

（2）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决定审议通过，经研究决定免去程启军、汪

杨、潘星星、苏明、唐明监事职务；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不设监事会或者监

事，由股东会行使监督权。

（3）事项进展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公司取消监事会事项已经内部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2、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公司取消监事会并由股东会行使监督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决策有效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

存续的企业债券的兑付安排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变更财务负责人

1、原财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韩颖，女，汉族，1987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2009 年参加工作，历任宁波创

是汽车饰品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外贸业务及单证业务

员；安庆永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安庆滨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贸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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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部员工、融资部副部长、融资部部长。

2、财务负责人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经发行人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同意苏明担任财务负责人职务。

3、现任财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苏明，女，汉族，1991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2015 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拓

凯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会计专员；安庆滨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财务部

副部长、财务部部长。2025年 12月任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4、财务负责人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人事变动事项已经公司内部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严重失信行为的情

况。

5、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财务负责人变更系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所致，本次变更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

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决策有效

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存续的企业债券的兑付安排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债权代理人风险提示

债权代理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

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

华安证券作为“22滨江债/22安庆滨江债”的债权代理人，根据相关要求出具本

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华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五、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债权代理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程虎、朱荣波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 1018号

联系电话：0551-65161650（8020）

传真：-



5

邮政编码：230601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取

消监事会及变更财务负责人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